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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生行政执法具有行政性与技术性高度结合之

特点。它具有很强的法规、政策性、又有很强的专业

技术性。卫生检验工作既是卫生监督执法的技术支

持 ,又是依法行政的重要技术依据。检验结果和检

测数据是否科学、准确 ,将直接影响到卫生行政执法

行为是否客观、公正 ,会产生一系列的法律后果。无

庸置疑 ,这种影响表现为多方面的 ,如对卫生行政部

门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健康相关

产品生产经营者和公共服务业的利益以及保护广大

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影响等等。但仅从技术角度分

析 ,以下几种情况值得重视。

1 　检验方法对卫生行政执法的影响

方法本身的修改或采用不同的方法 ,可能波及

相关标准的实施。如国家卫生标准 GB 5127 —85 规

定 ,对硫磷 (1605) 农药在水果中是不允许检出的。

此间可理解为适用于水果的任何部位。当 GBΠT

5009120 —1996 检验方法颁布之后 ,水果试样制备过

程增加了“去掉非可食部分”进行提取的内容。这样

便意味着在果皮中检出对硫磷农药则失去了卫生学

评价意义 ,因此也不能将此种水果予以销毁和实施

对经营者的行政处罚了。这一例子说明 ,由于检验

方法的修改 ,使得与之相应的“尚未修改”的卫生标

准在实际应用中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又如 ,对于卫

生标准中规定“不得检出”的项目而言 ,采用不同的

仪器或方法 ,由于存在着灵敏度和最低检出量的差

异 ,同样一个检品 ,其结果可能是检出也可能是未检

出 ,最终导致截然相反的法律后果。再如 , GB

478912 —94 食品中菌落总数测定方法 ,培养时间由

24 h 修改为 48 h。该方法的修改 ,表面上看延长了

1 d 的报告结果时间 ,但从实质上和修改的后果看却

是提高了所有涉及细菌总数项目卫生标准的严格程

度 ,对食品卫生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如此 ,

该方法的修改还涉及到卫生规范和卫生要求方面。

食品生产企业要执行“产品批检出厂”制度或卫生行

政部门予以卫生许可 ,都需考虑产品库容易由过去

2 倍日生产量改为现在的 3 倍日生产量 ,这又是对

卫生监督的影响。

2 　检验方法的干扰因素对卫生行政执法的影响

检验结果是评价产品卫生质量的依据之一 ,而

检验方法的干扰因素是影响检验结果准确、可靠与

否的关键所在。因此 ,方法的干扰因素对卫生行政

执法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以品红亚硫酸法测定

甲醇为例 ,凡是能被氧化生成甲醛的有机物均可造

成对检验结果的干扰。当酒中含有甘油 (增加甜

味) 、葡萄糖、果糖、维生素 C、维生素 B2 等成分时 ,

均可导致甲醇超标的错误结果。[1 ]当然 ,上述物质可

通过蒸馏并取馏液测定的方法消除。因此对配制

酒、动植物浸泡酒中甲醇超标现象进行卫生评价时 ,

应首先考虑干扰因素的影响 ,以分析和确定真正超

标的原因 ,然后再进行综合判定。切忌仅凭检验数

据武断从事 ,发生行政不当行为。再以皂化法检验

食品中矿物油问题为例 ,它是利用矿物油不能皂化

并在水溶液中产生混浊的一种定性方法。同时 ,凡

是不发生皂化反应的物质均可呈现阳性反应。食品

中的其它不皂化物 (高级脂肪醇 ,动、植物固醇) [2 ] 含

量过高 ,经过有机溶剂萃取 ,就有可能呈现假阳性结

果。笔者认为 ,研究和了解检验方法的干扰因素 ,善

于运用干扰因素处理“不合格”或“超标”的结果 ,会

提高依法行政的准确率。

3 　检验结果中有效数字对卫生行政执法的影响

近几年来 ,有效数字问题随着计量认证和实验

室认证工作的开展也得到了相应的规范。与此同

时 , 国家食品卫生标准理化检验方法总则也做了

“理化检验结果比卫生标准多一位有效数字”的规

定。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规范有效数字是从检验工

作开始的 ,对广大卫生行政执法人员而言还显得较

为陌生 ,所以有效数字影响行政执法的问题也未引

起足够重视。当存在同样一个检验数据适用两个不

同有效数字位数的标准 ,或者采用同一个卫生标准

去评价两种产品的同一项目但有效数字位数不一的

检验结果时 ,会有可能出现截然相反的评价结论 ,即

“符合”或“不符合”卫生标准。其结果又可能导致不

该销毁的产品被销毁 ,不该给予行政处罚的却受到

法律制裁。譬如 ,国家卫生标准规定白酒中甲醇含

量应 ≤0104 gΠ100 mL。当两种白酒经过检验 ,甲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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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01041 gΠ100 mL 和 01046 gΠ100 mL ,根据有效

数字修约规则 ,应判定前一种酒合格 ,后一种酒不合

格。如果不考虑有效数字之影响 ,前一种酒就会误

判为不合格产品。又如 ,国家肉类罐头与西式蒸煮、

烟薰火腿两个卫生标准分别规定铅为 ≤110 mgΠkg

和≤1 mgΠkg。当两种产品检验结果均为 1141 mgΠkg

时 ,那么适用于前一个标准的产品 ,即判定为不合格

产品。若将适用后一个标准的产品按不合格判定 ,

同样属于误判。上述两例说明有效数字对卫生执法

的影响是明显的 ,也是可以避免的。当检验结果同

卫生标准有效数字位数不一致时 ,可按 GB 8170 —87

标准规定 ,先对检验结果进行修约 ,然后再比对卫生

标准进行判定。反之 ,则应直接比较二者的绝对值

大小。[3 ]

总之 ,卫生行政执法要以事实为根据。而作为

根据的事实 ,则有相当的部分是通过科学检验加以

证明的。检验结果是否科学、公正、准确 ,又直接影

响到卫生行政执法的正确与否 ,直接影响到卫生法

律法规的顺利实施。我们之所以研究和讨论这些影

响因素 ,是想通过卫生行政执法人员与检验工作者

的共同努力 ,优势互补 ,最大限度地减少或避免这些

影响 ,从而为正确适用法律扫清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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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定型包装食品标注“产地”引起的争议

张立行 　吴 　增

(无锡市郊区卫生防疫站 ,江苏 　无锡 　214062)

　　2000 年 10 月 ,我区食品卫生监督员在对辖区内

一纯净水厂进行日常监督检查时 ,发现该厂生产的

600 mL 瓶装纯净水包装标识上标注的生产厂名和

厂址是其广东总公司的厂名和厂址 ,遂按《食品卫生

法》规定 ,要求该厂立即停止使用此标识 ,在标识上

标明该厂的真实厂名和厂址。厂方对监督员的监督

意见提出异议 ,说明其只为广东总公司委托加工产

品 ,不经销该产品 ,并提供产品委托加工合同 ,指出

根据国家技术监督局 1997 年 11 月 7 日颁布的《产

品标识标注规定》第九条第三款第四项 :“受委托的

企业为委托人加工产品 ,且不负责对外销售的 ,在该

产品上应当标注委托人的名称和地址。”的规定 ,要

求继续使用原标识。

该厂为广东某公司的子公司 ,二厂名分别为 ×

××(广东)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 ×××(无锡) 食品

饮料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均为一人。二家公司确实

签了产品委托加工合同 ,并注明“广东公司提供原料

及主要材料 ,无锡公司以加工承揽方式完成广东公

司委托 ,广东公司按协议加工价格付给无锡公司加

工费”。

1 　争议焦点

111 　厂方观点

该标识经技术监督局认可、备案 ,符合法律、法

规的要求。

该厂为委托加工企业 ,不负责对外销售 ,符合

《产品标识标注规定》第九条第三款第四项规定。

《食品卫生法》对产品标识“厂址”无明确规定。

112 　卫生监督机构观点

该厂与广东厂为二家独立的法人机构。

《食品卫生法》第 21 条对产地、厂名作了规定。

而该标识既无无锡的厂名 ,更无产地 ,明显违反《食

品卫生法》。

《食品卫生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一部专

业法 ,《产品标识标注规定》是国家技术监督局的部

颁规定 ,食品企业在经营活动中遇有关法律、法规相

矛盾时 ,应服从专业法。

经监督机构对厂方的多次教育和对法律、法规

的学习 ,厂方同意接受监督机构的意见 ,停止使用原

标识 ,在新标识上标注无锡的厂名和厂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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